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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中核沽源铀业有限责任公司
非例行辐射环境安全检查报告

检查单位：环境保护部（国家核安全局）

受检单位：中核沽源铀业有限责任公司

检查日期：2015 年 8 月 24 日至 25 日

一、检查依据

（一）《环境保护法》；

（二）《放射性污染防治法》；

（三）《环境影响评价法》；

（四）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；

（五）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》；

（六）相关法规标准及环境保护部批复文件。

二、检查内容

（一）上次监督检查整改要求的落实情况；

（二）环境影响评价和“三同时”制度的执行情况及相关批复

文件中各项要求的落实情况，各项环境保护法规标准的执行情况；

（三）辐射环境质量、流出物及个人剂量的监测计划、监测方

法、监测设备及监测记录等；

（四）三废处理设施运行情况，重点是工艺废水是否实现槽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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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放，尾渣（矿）库渗水回收和处理设施是否正常运行；

（五）辐射环境事故应急预案，应急设施设备配置，应急演练

记录，以往辐射事故（事件）的处置记录；

（六）铀矿冶产品、矿石和尾渣的运输安全；

（七）与辐射环境安全相关的其他问题。

三、检查活动

2015 年 8 月 24 日至 25 日，环境保护部（国家核安全局）辐射

源安全监管司组织检查组对中核沽源铀业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了非例

行辐射环境安全检查。检查组由环境保护部（国家核安全局）、环境

保护部华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、河北省环境保护厅、河北省辐射

环境管理站、张家口市环境保护局、沽源县环境保护局等有关单位

的代表和专家组成（名单见附 1）。

检查组听取了受检单位辐射环境安全工作汇报，查阅了相关文

档和记录，进行了对话沟通，现场检查了沽源铀矿的露天采场、尾

矿库、生产车间、危化品仓库和废水处理车间。受检单位（名单见

附 2）对检查给予了积极配合，检查达到了预期目的。

四、检查结论和要求

（一）总体评价

1．受检单位安防环保组织机构健全，制度基本完善，质量保证

体系运转基本正常。

2．受检单位基本落实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要求，落实

了上次检查提出的整改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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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存在的主要问题

1. 辐射监测设备检定存在空档期。

2. 液氮储罐液位计已失效，液氨储罐围挡存在裂隙。

3. 事故应急池中存在积水，堆矿场外拦矿墙破损。

（三）整改要求

1. 对以上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改进。

2．增强辐射事故应急预案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，补充事故后洗

消水及残留物的处置措施等内容。

3．加强科普宣传，处理好睦邻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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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1

检 查 组 成 员

序 号 姓 名 单 位 职务/职称

1 巢哲雄 环境保护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 处 长

2 王 勉 环境保护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 主任科员

3 李建辉 环境保护部华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 副处长

4 张增杰 河北省环境保护厅 处 长

5 胡焱照 河北省辐射环境管理站 书 记

6 李贤军 河北省辐射环境管理站 研究员

7 高晓春 张家口市环境保护局 副局长

8 张建光 张家口市环境保护局 局长助理

9 宋卫忠 张家口市环境保护局 科 长

10 刘锡明 沽源县环境保护局 副局长

11 田 园 沽源县环境保护局 科 长

12 谢树军 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 专 家

13 冯巨恩 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 专 家

14 徐乐昌 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 专 家

15 张 彪 核工业第四研究设计院 专 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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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2

受 检 单 位 人 员 名 单

1 段剑臣 中核集团公司地矿事业部 处 长

2 牛学军 中核沽源铀业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

3 万 俊 中核沽源铀业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书记

4 王海塔 中核沽源铀业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

5 石 青 中核沽源铀业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环保处 处 长

6 任志刚 中核沽源铀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运行处 处 长

7 高宪立 中核沽源铀业有限责任公司水冶厂 厂 长

8 姜德成 中核沽源铀业有限责任公司采矿工区 区 长


